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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及購置物業的修訂指引 

教育局通告 17/2012 號節錄 

 
投資 

 

1. 根據現行的指引
1
，教育局不建議直資學校進行投資。然而，直資學校如具

非常強而有力及充分的理據，仍可進行投資。為確保直資學校在投資後財政狀況

仍然穩健，由 2012/13 學年開始，學校在進行任何投資時必須嚴格遵守下列指

引：  

(a) 直資學校不得運用營運儲備或學費減免／獎學金儲備進行投資； 

(b) 在決定投資前，直資學校必須事先徵得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的批准，而

相關的批准及考慮理據必須清楚記錄；  

(c) 直資學校可用作投資的經費只限於長期服務金儲備、有特定用途的捐贈

儲備，以及為建設、維修及提升高於標準的設施而設立的儲備；以及  

(d) 直資學校只准根據教育局訂明的準則／條件，投資於 (i)港元債券或 

(ii)港元存款證： 

投資產品的類別 投資準則／條件 

港元債券或存款證： 

 1 至 5 年期的短至中期

債券或存款證。 

 在發行機構的信貸評級方

面，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給

予其不低於 A 3 的評級或

標準普爾公司給予其不低於

A - 的評級。 

 銀行須為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 

(第 155 章)獲發牌的銀行。 

 

2. 直資學校應特別留意存款證和公司債券在二級市場的流通性限制，並在預計

如何運用有特定用途的儲備時預留應急資金。  

3. 直資學校現持有的投資產品如未能符合上述的新投資指引，應以最能令學校

受惠的方式處置。不論投資產品的類別為何，按年計算的實現虧損不得記入任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現行的投資指引詳載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2/2003 號《選擇銀行代為投

資公眾資產》。 

https://wcmprdcms.edb.gov.hk/attachment/en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applicable-to-primary-secondary/direct-subsidy-scheme/index/management-toolkit/Revised%20guidelines%20-%20Investment%20and%20Purchase%20of%20properties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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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帳目。 

4. 直資學校亦須參閱詳載於現行有關《選擇銀行代為投資公眾資產》的教育局

通告內有關選擇銀行及投資產品的其他規定。 

購置物業  

5. 由始至終，教育局不鼓勵直資學校購置物業，因為此舉涉及財政方面的重大 

承擔及損失風險。然而，如直資學校具非常強而有力及充分的理據，仍可運用非

政府經費購置物業。為確保直資學校在購置物業後財政仍然穩健，除現行指引外，

學校由 2012/13 學年開始還須遵守下列兩項新規定：  

(a) 直資學校在購置物業後，仍須持有至少相等於 6 個月營運開支的現金；

以及  

(b) 直資學校不得透過按揭或任何其他借貸安排購置物業。 

6. 就此，現行的購置物業指引已作修訂，以加入上文第 5 段的兩項新規定。

經修訂的指引載於 附件1 。直資學校須嚴格遵守指引，以確保購置物業的決定

是學校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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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運用非政府經費購置物業的指引  

我們一般不鼓勵學校運用非政府經費購置物業，因為此舉涉及財政方面的重大承

擔及損失風險。任何虧損均不得記入學校帳目，因為學校的收入必須妥為保存，

並全數用於教育用途及學校設施。因此，基於購置物業而導致的財政損失，須由

引致損失的學校管理當局承擔，而不是從政府撥款或非政府經費中扣除。如直資

學校購置物業的理據非常強而有力及充分，並具財力十足的證明，校董會
2
／法

團校董會須遵從下列原則及程序訂立校本機制，以規管有關做法： 

A. 基本原則及規定  

 

1. 審慎行事 

a 直資學校須具非常強而有力及充分的理據（例如為外籍教師提供宿舍或

以提供宿舍給教職員替代房屋津貼等），並事先獲辦學團體及校董會／

法團校董會批准，才可購置物業。我們並不贊同學校購置物業作投機用

途。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須以審慎態度全面評估和審議購置物業對學校

發展及財政的影響，並妥為記錄在案。 

b 直資學校在購置物業後，仍須持有至少相等於 6 個月營運開支的現金。 

c 直資學校不得透過按揭或任何其他借貸安排購置物業
3
。  

2. 確實需要 

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須確保購置物業是以學生的最佳利益為依歸，並真正符

合教育及學校需要。 

3. 主要持分者的參與 

為提高學校的問責性和透明度，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須訂立妥善的諮詢與匯

報機制，使主要持分者（在適當情況下包括家長和校友）能參與買賣物業的 

決定。有關物業的詳細資料、學校在買賣物業前後的財政狀況，以及物業價

值可能會遠低於原來投資額的風險，所有持分者都應知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直資學校如由根據《教育條例》(第 279 章)註冊的校董所組成的校董會管理，並無獨立法人資

格擁有物業，因此不應購置物業。本指引只適用於根據《教育條例》(第 279 章)成立的法團校董

會及根據本身相關條例或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)成立的校董會所管理的直資學校。 

3  在本通告發出前購置的物業如涉及借貸或按揭，學校須確保償還貸款不會對學校財政狀況造

成不良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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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物有所值 

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須確保所置物業物有所值和合乎成本效益，使學生受

惠。 

 

5. 學校的可持續發展 

a 在購置物業前，學校須嚴謹評估短至長期的財政狀況，並擬備現金流量

預測，以供持分者考慮。 

b 在任何情況下，不得因買賣物業而增加學費。 

6. 透明度 

直資學校須盡量定期公開買賣物業的決定及所置物業的詳細資料，以供主要

持分者備考。在所有過程中，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成員必須妥為申報利益。 

 

B. 程序 

1. 制訂政策 

a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須按照辦學團體所訂定的學校抱負與使命，以及整

體教育政策與原則，制訂購置物業的校本政策，列明有關原則、考慮因

素（包括風險評估）及購置、管理和日後出售物業須遵行的程序。 

b 校本政策亦須包括應變計劃（例如出售物業），以應付財政緊絀、物業

使用率低或其他有需要出售物業的情況。 

c 校本政策必須獲辦學團體及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批准，並經妥為審議及

記錄在案。 

2. 推行政策 

物業買賣 

a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須根據校本政策訂明的原則、考慮因素及程序，審

議物業買賣。物業買賣須獲辦學團體及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批准，並妥

為記錄在案。 

b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在通過物業買賣前，須正式諮詢持分者（特別是家

長）和回應他們的關注。有關物業的詳細資料（包括用途、資金來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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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價、學校在買賣前後的財政狀況），所有持分者都應知情。校董會

／法團校董會須確保物業買賣具充分理據，合乎情理及為公眾所接受。 

c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成員及學校各教職員，必須向校方申報其本人或直

系親屬或私交友好，在購置物業一事上所涉及的財政或其他方面的利益。

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應妥為記錄就利益衝突所作出的申報（使用標準表

格）或有關資料的披露及所採取的必要行動，以避免任何實際或被視為

有利益衝突的情況。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應確保買賣為公平交易。 

d 運用非政府經費購置的任何物業，其合法及實益業權須歸學校的校董會

／法團校董會所有。在任何情況下，物業均不得以一個或多個自然人名

義合法或實益持有。 

e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如懷疑發生貪污或其他刑事罪行，須把個案轉介有

關執法部門作進一步調查。 

物業管理 

f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須確保校本政策內的應變計劃在任何時間均有付

諸實行，並監察計劃是否妥善推行。 

g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須持續評估所置物業的成本效益，例如物業的使用

率是否合理。 

h 所置物業的開支不得以政府津貼作補貼。物業的經常開支（包 18 括地

租、差餉、公用事業服務收費、價值重估開支、折舊開支等）及非經常

開支，均不得以政府撥款支付。 

 

C. 會計安排 

1. 學校須另備明細分類帳，記錄每宗置業的交易詳情及每項物業的收入及

開支，包括購置日期、購置成本、每年折舊、價值重估、處置情況、收

支項目等資料。物業價值重估後如有任何收益／虧損，應反映在學校的

非政府經費帳
4
。 

2. 除了符合相關的《香港會計準則》中的披露規定外，每項所置物業的詳

細資料，包括買賣日期、用途、資金來源（非政府經費下實際項目）、

購置成本及其後帳面價值的變動（即價值重估和折舊），亦應在經審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價值重估後的收益／虧損屬未變現的收益／虧損，因為收益／虧損要待物業出售後才會實現。

因此，在學費調整程序中評估學校的財務表現時，未變現的收益／虧損不在考慮之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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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帳目內披露。 

3. 出售物業賺取的收益，應反映在學校的非政府經費帳。 

4. 出售物業引致的虧損，不可記入學校的任何帳目，亦不可由學校承擔。 

 

註 ： 

在處理捐贈者指定用作購置物業的捐贈時，學校原則上仍應遵照上述指引行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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